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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房规范〔2022〕5 号

关于印发《上海市旧住房更新有关行政调解
和决定的若干规定》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，各有关单位：

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将《上海市旧住房更新有关行

政调解和决定的若干规定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2022 年 10 月 9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

上 海 市 房 屋 管 理 局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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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旧住房更新有关行政调解和决定的若干规定

第一条 （目的和依据）

为规范本市旧住房更新中区人民政府组织行政调解及

作出行政决定等相关活动，根据《上海市城市更新条例》

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等法律法规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（含义）

本规定所称的旧住房更新项目是指《条例》中规定的，

以拆除重建或者成套改造方式，对公有旧住房以及与公有

旧住房同属更新范围的私有房屋实施更新的项目。

第三条 （实施主体）

公有旧住房的产权单位（含授权经营单位）是旧住房

更新项目的实施主体。

公房产权权属不明晰，或者涉及两个以上公房产权单

位、无法协商确定实施主体的，由区房屋管理部门报区人

民政府确定实施主体。

第四条 （申请调解）

拆除重建、成套改造签约比例达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，

协议生效的，公房承租人有如下情形之一，拒不配合的，

项目实施主体可以向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调解：

（一）公房承租人拒绝签订更新协议或者调整协议，

或者拒绝根据拆除重建方案、调整方案内容履行相应事项；

（二）公房承租人死亡后，无法确定签约主体或者确

定的签约主体拒绝签订更新协议、调整协议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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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拒不配合拆除重建、成套改造的其他情形。

拆除重建、成套改造项目中涉及私有房屋的，按照前

款规定执行。公房承租人、私有房屋产权人提出行政调解

的，由项目实施主体根据前款规定向区人民政府申请。

第五条 （调解申请材料）

项目实施主体向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调解时，应当提

供以下材料：

（一）行政调解申请书；

（二）申请人的身份证明材料；

（三）拆除重建方案或者调整方案；

（四）拆除重建方案或者调整方案向全体公房承租人

和私有房屋产权人征求意见的情况；

（五）房屋管理部门对拆除重建项目或者成套改造项

目的立项文件；

（六）协议生效的证明材料；

（七）项目实施主体与公房承租人、私有房屋产权人

在拆除重建方案或者调整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内未达成协

议的协商记录，协商记录应当由当事人签名，当事人拒绝

签名的，由现场见证人签名。

对申请人已经提交并且能够通过信息化手段调取的材

料，或者能够通过数据互认共享手段获取的其他单位的证

明材料，申请人无需重复提供。

第六条 （权利义务）

当事人在行政调解活动中享有下列权利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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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申请行政调解工作人员回避；

（二）接受调解、拒绝调解或者要求终止调解；

（三）要求调解公开进行或者不公开进行；

（四）自主表达意愿、自愿达成更新协议或者调整协

议。

当事人在行政调解活动中应当履行下列义务：

（一）如实陈述争议纠纷事实；

（二）遵守调解秩序；

（三）尊重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；

（四）尊重行政调解工作人员。

行政调解工作人员应当听取当事人的陈述，查明事实，

分清责任，讲解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政策，耐心疏导，

引导当事人自愿达成更新协议或者调整协议。

第七条 (调解程序)

区人民政府应当自受理调解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完成

调解。情况复杂在规定时间内无法完成调解的，可以延长

十五日。

经区人民政府组织调解后，项目实施主体和公房承租

人、私有房屋产权人达成一致意见的，各方应当签订更新

协议或者调整协议。

项目实施主体与公房承租人、私有房屋产权人无法在

规定的调解期限内达成一致意见或者明确表示不接受调解

的，即为调解不成，调解终止。

无正当理由两次缺席调解，视为调解不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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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人民政府应将争议事项、调解请求、调解结果，包

括履行方式、期限或者调解不成等调解情况记录在案，当

事人以签名或者盖章等方式予以确认。拒绝签名或者盖章

确认的，由调解机关记明情况。

第八条 （行政决定申请材料）

调解不成的，项目实施主体可以报请区人民政府作出

行政决定，并提供以下材料：

（一）请求作出行政决定的申请书；

（二）行政调解申请情况；

（三）根据拆除重建方案或者调整方案明确的搬离期

限、回搬或者安置方案等；

（四）其他与作出行政决定有关的材料。

第九条 （受理和审理）

请求作出行政决定的申请材料齐全的，区人民政府应

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五日内受理，并向项目实施主体发送

受理通知书，向公房承租人或者私有房屋产权人发送受理

通知书及申请书副本。

请求作出行政决定的申请材料不齐全的，区人民政府

应当告知项目实施主体七日内补齐，材料补齐日为收到申

请日。

区人民政府在作出行政决定前，应当听取项目实施主

体、公房承租人和私有房屋产权人的陈述，核实相关证据

材料，查清相关事实，并制作笔录。

第十条 （审理中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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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审理过程中，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中止审理

并书面告知当事人：

（一）发现新的需要查证的事实；

（二）行政决定需要以相关裁决或者法院裁判结果为

依据，而相关案件未结案的；

（三）需要中止审理的其他情形。

中止审理的情形消除后，应当恢复审理。

第十一条 （审理终止）

在审理过程中，当事人达成更新协议或者调整协议的，

项目实施主体应当撤回申请；区人民政府应当终止审理并

书面告知当事人。

第十二条 （作出行政决定）

区人民政府应当于项目实施主体报请之日起三十日内

作出行政决定；有正当理由的，可以延长三十日作出行政

决定。行政决定主要包括以下内容：

（一）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情况；

（二）认定的事实、理由和适用的法律法规等依据；

（三）根据拆除重建方案或者调整方案明确的搬离期

限、回搬或者安置方案等；

（四）告知公房承租人或者私有房屋产权人行政复议、

行政诉讼的权利及期限；

（五）区人民政府名称、决定日期并加盖公章。

行政决定规定的搬离期限，不得少于十五日。

第十三条 （文书送达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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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决定文书应当送达当事人，并保存送达的证据。

行政决定文书的送达，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

的相关规定。

送达行政决定文书，应当直接送交受送达人。受送达

人是公民的，本人不在交他的同住成年家属签收；受送达

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，应当由法人的法定代表人、其

他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或者该法人、组织负责收件的人签收；

受送达人有代理人的，可以送交其代理人签收；受送达人

已向行政决定机关指定代收人的，送交代收人签收。受送

达人的同住成年家属，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负责收件的人，

代理人或者代收人在送达回证上签收的日期为送达日期。

受送达人或者他的同住成年家属拒绝接收行政决定文

书的，送达人可以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

到场，说明情况，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和日期，由

送达人、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，把行政决定文书留在受送

达人的住所；也可以把行政决定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，

并采用拍照、录像等方式记录送达过程，即视为送达。

经受送达人同意，可以采用能够确认其收悉的电子方

式送达行政决定文书。通过电子方式送达的行政决定文书，

受送达人提出需要纸质文书的，区人民政府应当提供。采

用电子方式送达的，以送达信息到达受送达人特定系统的

日期为送达日期。

直接送达行政决定文书有困难的，可以邮寄送达。邮

寄送达的，以回执上注明的收件日期为送达日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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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送达人下落不明，或者用本条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

送达的，公告送达。采用公告送达的，区人民政府应当通

过旧住房更新项目范围内的公告栏及区人民政府网站等进

行公告，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，即视为送达。公

告送达，应当在案卷中记明原因和经过。

第十四条 （行政决定执行）

行政决定文书送达后，项目实施主体、公房承租人和

私有房屋产权人应当执行。

公房承租人或者私有房屋产权人对区人民政府作出的

行政决定不服的，可以依法提起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。

公房承租人或者私有房屋产权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

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，在行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

又不配合的，由作出行政决定的区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民

法院强制执行。

区人民政府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前，应当依法书

面催告公房承租人或者私有房屋产权人履行义务。

第十五条 （施行日期）

本规定自 2022 年 11 月 1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7

年 6 月 30 日。

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办公室 2022年10月2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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